
附件1
彭阳县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

基金预算（草案）编制说明
结合我县实际，经系统分析、科学预判，编制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以下简称财政预算）。

一、财政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和自治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落实中央和区市县党委和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继续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统筹财政资源，优化支出结构，切实做好重点支出财力保障，坚决兜住“三保”底线；坚持预算法定，严肃财经纪律，不折不扣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从严控制“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全面应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加强项目全周期管理，加快推进项目支出标准建设；严格遵循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强化财会监督，加强预算监管，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财力保障。

二、财政预算编制原则

（一）全面统筹。严格履行预算和绩效管理主体责任，推进全口径政府预算管理，统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单位资金等预算收入来源，不得在预算以外列收列支，进一步提高部门预算的完整性和各类资金的统筹能力。

（二）规范统一。执行统一的预算管理制度，规范各级预算和绩效管理业务流程、管理要素及内控制度，并嵌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统一实施，实现政府预算、部门预算、单位预算之间的业务环节无缝衔接和有效控制，预算管理全流程合法合规。

（三）公开透明。将预算项目作为预算管理基本单元，项目库实时记录和动态反映预算项目储备、实施到结束全过程的预算管理信息，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提高预算管理透明度。除涉及国家秘密外，预算项目预决算信息依法依规报送本级人大和向社会公开，全面接受立法机关和社会监督。

（四）标准科学。落实以项目支出标准为基础的编制规则，构建完善覆盖各类预算支出的标准体系，促进项目精细化管理，发挥标准在预算编制和管理中的基础支撑作用。

（五）约束有力。切实强化预算对执行的有效控制，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预算一经人大批准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严格实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履行绩效目标审核入库，结余结转和绩效评价结果应用、预算进度执行反馈、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等制度要求，全面树立预算管理制度约束刚性。

三、编制特点
（一）基本支出方面

2024年，基本支出安排131027.18万元，比2023年预算数增长1634.85万元，增长1.26%。其中：工资福利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等）109291.61万元，净增654.14万元，增长0.6%；离退休人员支出（包括离退休人员住房补贴、民族团结奖等）4552.19万元，增加653.68万元，增长16.77%；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包括村组干部工资、遗属生活费、临时工工资等）6902.89万元，减少470.3万元，下降6.38%；基本运转支出（综合定额、教育公用经费、村办公经费、为民服务专项等）8634.18万元，增加709.58万元，增长8.95%；其他支出1646.31万元，增加87.76万元，增长5.63%。

（二）项目支出方面
2024年申报项目支出单位共涉及93个单位（其中乡镇12个，县直部门81个），共申报项目739个，涉及资金194861.36万元。通过对申报项目的编审，根据财力现状，2024年县级财力资金保障部门预算项目391个，项目支出资金共计60861.8万元（含还本付息资金18016.69万元），其中乡镇1856.02万元，县直部门59005.78万元（含还本付息资金18016.69万元）。同时，按照自治区财政厅提前告知专项转移支付及带有专项性质的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列入部门预算项目资金84903万元。
项目支出编制总体按照“统筹规划，审慎稳妥”的原则，严格遵守“三保”和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债务风险的底线的要求，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和区市县党委和政府提出的各项重大战略。有保有压，把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

1.能压尽压，树牢过“紧日子”思想。加强预算编制源头管控，把财政预算作为“硬约束”。坚持“勤俭节约办一切事业”原则，精打细算，注重轻重缓急，严控一般性支出，合理确定资金安排次序，取消对非重点、非刚性支出的安排。对违规建设楼堂馆所、搞政绩工程及购置、新建、新增租赁办公用房和必要危房修缮之外的办公用房重新装修、购置更新公务用车的，一律不予安排。2024年，全县部门项目类经费支出一律压减20%、乡镇经费统一压减10%，确保2024年“三公”经费及三项经费只减不增、一般性支出压减10%以上。
2.应保尽保，切实兜牢“三保”底线。坚持“两个支出”优先原则，全面做好民生保障、工资发放及运转维持等重点领域支出保障工作。一是全力保障基本民生支出44676万元：足额保障村级运转工作经费（含村组干部工资、村办公经费、乡村治理专项资金）、基本公共卫生经费、独生子女保健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等医疗卫生资金、教育公用经费及退役军人优待金、“三支一扶”及公益性岗位等补助资金15576万元，全力筹措资金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退休人员民族团结奖金、困难群众救助、残疾人护理补贴和生活补贴等民生项目资金16282万元。二是足额保障工资发放：一方面，按照2023年9月底在职及离退休人员工资基数，综合考虑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费基数调整等因素，全额纳入在职干部及离退休人员工资福利支出114278万元；另一方面，严格按照区、市有关文件及《彭阳县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薪酬实施方案（试行）》有关规定，核定非在编人员薪酬9382万元。三是积极保障基本运转支出：按照定额标准测算全县机关事业单位综合定额2880万元、落实乡镇包干经费885万元。

3.突出重点，全力支持重点项目。在编制2024年项目支出预算过程中，县级预算资金安排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原则，全力支持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国家发展规划、自治区及市县党委和政府确定的重点任务，一是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570万元，用于乡村振兴战略资金1290万元、农业保险保费县级补贴100万元、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经费160万元、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及配套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资金120万元、乡村振兴健康保项目资金275万元、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经费125万元、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引导资金县级配套500万元。二是支持高质量发展900万元，其中：重点资金项目谋划编制经费600万元、民营经济发展及稳经济保增长促发展守底线政策措施奖补资金300万元。三是支持科教兴国战略1800万元，安排R&D经费1500万元，人才专项经费300万元。四是支持法制平安彭阳建设913万元，安全生产资金203万元、公安执法等相关支出654万元、综治专项工作经费56万元、信访事件备用经费200万元。五是支持优化营商环境，安排招商引资专项资金1020万元，精准围绕重点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4. 防范风险，足额保障债务需求。坚持债务“总量控制”原则，积极化解存量债务。2024年债务还本付息支出45621.17万元，其中：债券还本16692万元（包括一般债券12547万元、专项债券4145万元），债券付息10842.49万元（包括一般债券9338.56万元、专项债券1503.93万元）；专项建设基金及银行贷款还本付息18016.69万元。除一般债券还本11200万元可申请再融资债券外，2024年预算安排债务还本付息资金34421.1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债务还本付息28772.17万元、政府性基金安排专项债券还本付息5649万元。
四、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一）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2024年，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安排39500万元，同比增长13.46%。主要收入项目是：税收收入30500万元，同比增长7.59%；非税收入9000万元，同比增长39.21%。自治区提前告知我县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56662万元，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163225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和一般转移支付收入固定补助数15916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9844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115373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16792万元、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904万元、体制补助3340万元、结算补助收入159万元、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45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753万元、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99万元）；专项转移支付及带有专项性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93437万元。债务转贷资金（再融资债券）11200万元。2023年结余资金72193万元。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加上自治区财政补助、债务转贷及上年结余资金，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总财力为379555万元。
（二）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参照近年我县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规模数据，2024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完成448500万元。由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要求，提请人大审批的政府预算必须收支平衡、不列赤字，所以本次根据当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计划和自治区固定补助基数相应安排支出37955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66908万元，债务还本支出12547万元，专项上解自治区土地使用税40%部分100万元），缺口资金81592万元需要在执行中争取中央和自治区转移支付予以落实。

1.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安排366908万元，具体如下：
（1）按支出功能分类：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6428万元、国防支出48万元、公共安全支出9133万元、教育支出52416万元、科学技术支出2040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414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3320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1369万元、节能环保支出14898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1444万元、农林水支出89865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7257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3202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3248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378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2591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13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4461万元、预备费4438万元、其他支出4779万元、债务付息支出9339万元。

（2）按支出内容分类：

①工资福利支出119826万元，其中：

——在职人员工资110992万元，包括统发人员工资82091万元，社会保险缴费28901万元。
——其他人员工资8834万元，包括政府聘用人员、军转干和挂靠机关人员、村组干部、社区人员等工资报酬（其中：村干部报酬使用自治区专项资金3210万元）。

②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8159万元，其中：

——离退休人员工资4552万元。

——遗属生活费及死亡丧葬费679万元。

——“三支一扶”生活补贴3109万元（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776万元）。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补助437万元（上级转移支付资金437万元）。
——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幼儿园专任教师工资及“五险”、骨干教师津贴、营养改善计划工作食堂从业人员工资、民政协理员工资、中小学幼儿园安保人员服务经费等工资福利支出9382万元。

③商品和服务支出14966万元，其中：

——一般公用支出（综合定额，含教育工作经费）5728万元（教育公用经费使用专项资金3161万元）。
——会议费18万元。
——村办公经费936万元（自治区村级运转经费补助468万元）。

——社区办公经费42万元。

——综治工作经费13万元。

——县级干部工作经费
108万元。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活动（视察）经费39万元。

——青少年事务工作经费16万元。

——乡村治理专项经费
1256 万元（自治区村级运转经费补助468万元）。

——少先队事务工作经费3万元。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1433万元（自治区转移支付资金1123万元）。

——科普专项经费65万元（自治区转移支付资金15万元）。

——公务交通补贴836万元。

——离退休干部工作经费49万元。

——机关事务管理经费350万元。

——乡镇包干经费889万元。

——乡村文明制度卡工作经费156万元。

——其他业务经费3029万元，包括党校、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房屋征迁、基层人大代表考核及人大联网监督、审计专项、工商行政管理、统计、县委督查及调研、政策研究、文学艺术、粮食专项、农村合作经营管理、档案管理、农业综合执法、农业技术推广、草原管理、蔬菜产业、城乡社区事务管理、重点生态区考核监测、妇女儿童、信息中心网络管理维护、法制、政法、工商、司法、文物保护、项目管理、机构编制等经费支出。

④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012万元，其中：

——困难群众救助8588万元（上级转移支付8363万元）。

——高龄津贴631万元（上级转移支付595万元）

——优抚对象补助1513万元（上级转移支付665万元）。

——就业补助资金2677万元（上级转移支付2677万元）。

——财政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补助7987万元（上级转移支付5877万元）。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资金10332万元（上级转移支付1864万元）

——护理补贴和生活补贴284万元。
⑤重点事业和建设支出77959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3803万元，其中：特殊疑难信访问题资金210万元、重点项目谋划编制经费600万元、政府投资项目评审费500万元、电子信息化设备购置经费438万元、精神文明建设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经费435万元，人才工作专项经费300万元、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民营经济奖补资金300万元，招商引资专项资金1020万元（上级转移支付资金10万元）。

——公共安全2656万元，其中：智能图控及协警经费1274万元、公安交通安全管理资金182万元、年社区禁毒补助25万元、法律援助案件补助等经费296万元、中央和地方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879万元（上级转移支付资金948.5万元）

——教育支出3108万元，其中：学生资助补助1183万元、城乡义务教育补助1925万元、

——科学技术1510万元，其中科技研发经费1500万元、“三区”科技人才项目经费10万元（上级转移支付资金10万元）。

——文化体育1727万元，其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903万元、文化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245万元、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文化安全补助19万元、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及场馆运营经费110万元、彭阳县红色旧址、十三大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50万元（上级转移支付资金1159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592万元，其中：敬老院、儿童福利院等运营费用216万元、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维修及改扩建配套资金120万元、疾人事业发展256万元（上级转移支付173万元）。

——卫生健康2169万元，其中：育儿补贴150万元、独生子女保健费170万元、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津贴71万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22万元、计划生育项目补助资金312万元、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130万元、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项目104万元、重大传染病防控项目资金173万元、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资金291万元、“千名医师下基层”对口支援活动经费24万元、2024年生育关怀服务项目资金5万元、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补助资金10万元、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7万元、县人民医院王洼分院检验室手术室二次深化建设项目700万元（上级转移支付1756万元）。

——节能环保1716万元，其中：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项目200万元，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市场化运营项目600万元，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916万元（上级转移支付916万元）。

——城乡社区事务3814万元，其中：县城环卫保洁运输及城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置市场化运行服务采购项目800万元、购买首套新建商品房和商业用房补贴资金100万元、城市运行维护费1200万元、智慧城管信息平台网络运行费46万元、农村环境卫生保洁服务费743万元、平安路以西片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工程925万元（上级转移支付925万元）。

——农林水事务39449万元，其中：2024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1623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4474万元、2024年农业保险保险费1400万元、2024年中央财政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6554万元、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702万元、2024年中央和自治区农业农村相关资金（第一批）11855万元、自治区财政林业草原补助资金516万元、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管理费100万元、动物疫病防控经费160万元、乡村振兴战略资金1290万元、乡村振兴健康保项目275万元、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引导资金县级配套500万元（上级转移支付37024万元）。

——交通运输12454万元，其中：城市公交运营及补贴资金350万元、农村公路补短板项目300万元、地方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11804万元（上级转移支付11084万元）。

——商业服务业等2286万元，其中：2024年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资金730万元、生猪 （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222万元、产粮大县奖励资金1334万元（上级转移支付2286万元）；

——住房保障885万元，其中：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605万元、财政农村危房改造90万元、公用租赁住房维修管理资金90万元、农村安全住房保障改造补助资金100万元（上级转移支付695万元）；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790万元，其中：安全生产保障金120万元、安全生产托管帮扶资金63万元、应急演练7万元、地方消防经费1600万元。
⑥2024年安排债务还本付息支出27355万元，其中：债券付息支出9339万元，专项建设基金及银行贷款还本付息16028万元，美丽茹河PPP项目运营费及可用性服务费1988万元。

⑦政府预备费4438万元。

⑧上年结余资金结转使用72193万元（按年底结余项目结转使用）。

地方一般政府债务还本支出12547万元（含再融资转贷11200万元）。
上解支出100万元，为专项上解自治区城镇土地使用税40%部分。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5880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4400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2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200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1260万元；自治区转移支付资金857万元。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加上自治区转移支付资金，政府性基金预算总财力为6737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相应安排6737万元，其中：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20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11万元，污水处理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200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857万元，债务付息支出1504万元，债务还本支出4145万元。



